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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吕晓义、何平、桑玉贵、任金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詹伟哉、潘成东、朱

天培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后。

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及其全资子公司吉

林高琦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会议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及其全资子公司吉林高琦提供贷款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期限两年。

详细内容请见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全文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因公司发展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

７０００

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特此公告。

附：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吕晓义、何平、任金生、桑玉贵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詹伟哉、潘成东、朱

天培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如下：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晓义先生：中国籍，汉族，

５６

岁，中共党员，硕士学历，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第十研究室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科技副区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热

缩材料厂厂长、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

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其主持研发的项目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曾任本公司第一

届、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长，长春聚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平女士：中国籍，汉族，

５０

岁，大学学历，助理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超导材料

研究组助理研究员、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副董事长、总经理。最近五年在本公司任职。

任金生先生：中国籍，汉族，

４９

岁，大学学历，助理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第十一

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稀土材料开放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曾任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最近五年在本公司任职。

桑玉贵先生：中国籍，汉族，

３９

岁，

ＭＢＡ

毕业。曾在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珠海智迪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任三威（珠海）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珠海一诺为新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至今在

公司任职，历任长春高琦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詹伟哉先生：中国籍，汉族，

４６

岁，中共党员，博士学历，高级会计师，近五年曾任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深圳旅游（集团）公司西丽大酒店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长，深圳市旅游（集团）公司审

计部部长、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补选为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连任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潘成东先生：中国籍，汉族，

４４

岁，曾用名潘承东，本科学历，律师，曾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吉大律师

事务所、深圳大和律师事务所、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吉大律师事务所任职。曾任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现任广东闻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天培先生：中国籍，汉族，

７４

岁，拥有美国居留权，原深圳市中科融投资顾问公司总裁、深圳市中衡信

资产评估公司高级顾问、深圳市迈思达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近年曾任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是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吕晓义、何平、任金生为持

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中任金生先生、何平女士为夫妻关系。除詹伟哉先生持有公司

３

，

０００

股股

票外，其余人员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且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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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

４

、会议期限：半天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龙岗坪山）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工业厂区公司会议厅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议题：

１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吕晓义先生、何平女士、桑玉贵先生、任金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

詹伟哉先生、潘成东先生、朱天培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议案内容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

与简历请查阅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会提名杨耀宇先生、赵玉梅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议案内容及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单

与简历请查阅监事会决议公告。 职工监事选举结果将在此次股东大会上进行通报并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即指每

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董

事、独立董事要分开表决。

3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支付报酬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议案详见《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

2011-048

）。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５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龙岗坪山）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工业厂区公司会议厅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本地或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张国刚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大工业区（龙岗坪山）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工业厂区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８

２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单位）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

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支付

报酬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姓名或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我单位（本人）持有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１

：

００－１２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

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张国刚、证券事务代表刘婷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姜宏华先生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本次会议议题，做出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三届监事会提名杨耀宇、赵玉梅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其余成员人选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选举结果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进行通报。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附：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耀宇先生：中国籍，汉族，

４２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任职于大庆联谊石油化工总厂，

历任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在本公司工作，任采购部长。

赵玉梅女士：中国籍，汉族，

３３

岁，大专学历，

１９９９

年起在本公司工作，任地区销售经理。近五年在本公

司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赵玉梅女

士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股股票，杨耀宇持有公司

６

，

０００

股股票。该两位监事候选人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琦”）、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高琦”）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１

、为长春高琦借款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两年；

２

、为吉林高琦借款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两年。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长春高琦及吉林高琦提供的担保期限已过，长春高琦及吉林高琦不存在担保借

款。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担保事项需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一、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惠程”或“公司”）召开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公司现持有长春高琦

８４．６３％

的股份）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两 年。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金融机构签

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担保期限按合同约定履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春高琦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注册号：

２２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３１４９

；注册资本

９

，

７５９．６２

万元人民币；经

营范围：聚酰亚胺纤维材料及制品、高分子材料、无石棉摩擦材料、特种工程塑料制品加工及技术咨询。公司

拥有其

８２６０

万元的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４．６３％

，长春高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长春高琦总资产

５１

，

０７５．１６

万元、总负债

５

，

１４０．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４５

，

９３４．６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０６ ％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净利润

６４．１２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日，长春高琦银行借款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权限及担保协议签署

《公司章程》第

４５

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１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２

、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３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４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５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

《公司章程》第

１２５

条第（四）款关于董事会对外担保决策权限规定，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

３ ％

以下、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

以下的对外担保，所涉及的对外担保

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未经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６

，

０２７．９５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３７８．５８６９

万元，截至本公

告日，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元 ， 本次拟为长春高琦及吉林高琦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

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对外担保的单项金额决策权限，因此，本次拟对外担保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二、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全资子公司吉林高琦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深圳惠程召开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全资子公司

吉林高琦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两 年。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担保

期限按合同约定履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高琦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注册号：

２２０２９４０００００１１８５

； 注册资本

３８

，

１４０．８３

万元人民

币；经营范围：聚酰亚胺制造。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拥有其全部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吉林高琦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吉林高琦总资产

４０

，

６７０．２６

万元， 总负债

２

，

７８３．４７

万元， 净资产

３７

，

８８６．７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８４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５４．０３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吉林高琦无借款及对外担保。

（三）担保权限及担保协议签署

《公司章程》第

４５

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１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２

、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３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４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５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

《公司章程》第

１２５

条第（四）款关于董事会对外担保决策权限规定，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

３ ％

以下、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

以下的对外担保，所涉及的对外担保

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未经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６

，

０２７．９５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３７８．５８６９

万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元 ，本次拟为吉林高琦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未超出公

司董事会对外担保的单项金额决策权限，因此，本次拟对外担保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以

７

票

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四、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上述对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经过董事会审议批准且

在董事会经营权限内，不存在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０

元，逾期担保

０

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三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思科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海思科

”

Ａ

股

３

，

２１０

万股

。

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７４

，

５８１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０２２

，

０４３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２

，

０４４

，

０８６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

码为

０００００２０４４０８６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３．１４０７６８０４９９％

，

超额认购

倍数为

３２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

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１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思科

”

或

“

发行人

”）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１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０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下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下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根据初步询价

申报结果

，

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环境

、

募集

资金需求等因素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０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１０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１９．９５％

。

３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８０

万股

）

配

号的方法

，

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

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１０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８０

万股股票

。

４

、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

，

并披露了本次发行

定价的相关信息

，

包括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

据

，

包括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

５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

Ｔ

日

）

结束

。

参与

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

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

。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华海律师事务所见证

，

并对此出

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６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

Ｔ－１

日

）

公布的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

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申购情况及缴款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的要求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

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

结果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１４

个配售对象均按照

《

发行公

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８３

，

２００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

为

４

，

１６０

万股

。

二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量

５２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５２

。

发行人

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海思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

根据

《

发行公告

》，

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１０

个号码

，

中签号码为

：

３３

、

３８

、

４３

、

４９

、

０２

、

０７

、

１２

、

１７

、

２３

、

２８

。

三

、

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８００

万股

，

获配的配售对象

家数为

８

家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９．２３０７６９２３％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２０

倍

。

根据摇号结果

，

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０ ８０

２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８０

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４００ ８０

４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４０ ８０

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 ８０

６

浙商汇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８００ １６０

７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６４０ ８０

８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４８０ １６０

合计

３

，

５２０ ８００

注

：

１

、

上表中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

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２

、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

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

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共收到有

３８

家询价对象统一申报的

５１

家配售

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

，

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

股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８０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８０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８０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星石

２２

期

１４ ８０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１８ ８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１８ ８００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５ ４８０

１８．２ ３２０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１６ ８０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８０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推荐

）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

１５ ８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 ３２０

２０ ３２０

２２ １６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５ １６０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１６０

１８ １６０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１６０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２１ ８０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８０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８０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０ ８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 ２４０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１７．６８ ８０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９ ８０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 ８０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 ２４０

１８ １６０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８．１８ ７２０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８ ７２０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７２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７ ８０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８ ８０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５．６ ２４０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５ ８０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２０ ２４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０ ４００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５ ８０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１８．１８ ２４０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１７ ８０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国富永泽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１８ ８０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华润信托

－

景林稳健

２

号

１８ ８０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

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３

期

１８．１ １６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０．３８ ２４０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２０ ８０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８０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８０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汇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２１．５ ８００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２１．５ ６４０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个险分红

１２ ８０

中国人保资产安心收益投资产品

１０．５ ８００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２ ８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１２ ８００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１６ １６０

１８ ８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２０ ４８０

２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研究员出具的海思科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综合绝对

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

，

认为发行人的合理价值区间为

２４．９６

元

／

股

－２９．６４

元

／

股

。

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

的

２０１０

年平均

市盈率为

４５．５８

倍

（

按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ＥＰＳ

计算

）。

五

、

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

六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七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人

：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００

发行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

次发行

”）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１５７

号文核准

，

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

家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 证 网

，

网 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 国 证 券 网

，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本公

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ｌｂｎ－ｅｎｔ．ｃｏｍ

），

并置备于本公司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

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

，

供公众查阅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１

，

５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

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

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１６５

号院

１

号楼

１３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２８１８６６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Ｂ

座

５

层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６２９２８

发行人：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关于深化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以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进行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

、

网下摇号

配售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重要提示

１

、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录百纳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５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１５７

号文核准

。

发行人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２９１

，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申购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即

３００

万

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

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

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

４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西证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９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期间

，

组织本次的路演推介

。

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

、

上海或北

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

５

、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中界定的询价

对象条件

，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

以下简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机构

，

包括华西证券自主推荐且已向

协会报备的推荐类询价对象

。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具有

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自营账户

、

未参与

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６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每个配售对象可

申报

３

档价格

，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

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６０

万股

，

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６０

万股的整数倍

，

且每个配售对象

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３００

万股

。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７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

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

。

８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

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

，

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

。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违约情况将

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９

、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

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６０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

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将摇出

５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６０

万股股票

。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００

万股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

直接进行配售

。

１０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

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

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１１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

Ｔ＋２

日

）

在

《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公布配售结果及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

１２

、

回拨安排

：

在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

，

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

，

网上申购不足

部分向网下回拨

，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不足部分

，

且为

６０

万股的整数倍

，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

资者认购

；

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

，

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

，

并公告

相关回拨事宜

。

１３

、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初步询价

结束后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

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预期

；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

；

网上申购不足且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的

。

如发生以上发行中止的情形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发行中止的原因

、

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

。

１４

、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１５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

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１０

日

）

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 报 网

，

网 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ｂｎ－ｅｎｔ．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同时刊登于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周三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

》、《

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周二

）

其他方式推介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周三

）

其他方式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周四

）

其他方式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周五

）

其他方式推介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

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周二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根据网上申购初

步结果确定网上向网下回拨数量及网上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

周四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

３

）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

日程

。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

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

１

、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９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在深圳

、

上

海

、

北京向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华西证券自主推荐的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９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三层演播厅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８

日

（

周五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

中心三层大宴会厅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Ｔ－７

日

（

周一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地址

：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金城坊东街

１

号二层宴会

厅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具体联系方式见本公告

“

三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２

、

初步询价安排

（

１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

参与初步询价

。

（

２

）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

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

，

因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

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

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

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

３

）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９

日

，

周四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周一

）

每天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提个交报价

，

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

申购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

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

。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６０

万股

，

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

位

”

为

６０

万股

，

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６０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

不得超过

３００

万股

。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

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Ｐ１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

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４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周一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

；

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

户代码及名称

、

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

；

累计申购数量超过

３００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６０

万股最低数量的整数倍的要求

。

（

５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润生

办公场所

：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１６５

号院

１

号楼

１３

层

电话

：

０１０－５２２８１８６６

联系人

：

孙伟华

、

陈永倬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炯洋

办公场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Ｂ

座

５

层

电话

：

０１０－５１６６２９２８

联系人

：

程敏敏

、

袁宗

、

李原静

、

赵鲲

、

徐缘婷

、

郝翔

、

刘炜

发行人：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